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关于钟浩凯合同诈骗罪一案
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出庭通知的公告

[bookmark: _GoBack]本院定于2025年10月31日9时30分在本院科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由思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钟浩凯合同诈骗罪一案。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林晓清、吴芬珠、张小芳，法官助理：蔡怀庆，书记员：项宇，公诉人：邱晨帆。
因本案所涉诈骗罪的被害人众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现通过互联网通知本案被害人出庭，并告知被害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一）可以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公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回避；
（二）可以提出证据，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三）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也可以推选若干代表人参加庭审。
被害人行使相关诉讼权利时，可以书面形式递交本院。邮寄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刑事庭，邮政编码：361000。
上述事项如有疑问，请与我院联系。联系电话：0592-5306447、0592-5309060。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附被害人名单：
杨华、张淋秀、宋运华、陈辉煌、李阿环、许嘉焱、方海青、黄立新、李杰明、林文锦、林永钦、曹春梅、温庆龄、李良俊、黄巧阳



